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北京市延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的起草说明

1、 编制思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按照国家、北京市关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管理，防范饮用水水源污染风险，保障饮用水安全。
2、 编制依据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
2.《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92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办〔2010〕132号）。
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4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京政办发〔2024〕4号）
5.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京政办发〔2025〕3号）。
6.北京市延庆区水务局关于《北京市延庆区饮用水源地名录》调整的通知（京延水务文〔2024〕490号）。
三、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编制过程
2015年，对延庆区1个区级饮用水水源地、7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划定水源保护区，分别为延庆区城市自来水地下水源地、康庄镇八达岭水厂水源地、康庄镇郭家堡水厂水源地、大榆树镇北京天赐泉供水服务中心水源地、延庆镇赵庄水厂水源地、永宁镇清泉供水服务中心水源地、四海镇水厂水源地、白河堡水库。
2017年，对区级饮用水水源地进行水源保护区范围调整划定。
2024年，对镇级饮用水水源地沈家营镇北京惠民水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源地（后吕庄）进行水源保护区补充划定。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对市政府已批复划定水源保护区的7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进行水源保护区调整划定，对52个村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水源保护区划定，对291个村级分散式水源地进行水源保护范围划定。
（二）主要内容
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水务局经梳理汇总后形成《北京市延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包括2015年以来，市政府、区政府同意划定的区级及以下水源保护区和水源保护范围，共涉及2个区级饮用水水源地、4个镇级饮用水水源地、52个村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291个村级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
四、相关说明
因时间紧迫，故征求意见时间定为七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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